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訴聲字第10號

聲  請  人  蔡鑑漢  

0000000000000000

            蔡明峯  

共      同

代  理  人  李志聖律師

相  對  人  蔡育慧  

0000000000000000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清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4年度

訴字第3256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原應由聲請人、相

對人蔡育慧、訴外人蔡衡均、蔡如慧共同繼承，為便利辦理

與相對人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之都市更

新，而借名登記於相對人蔡育慧名下，由相對人蔡育慧於民

國105年7月14日與被告國泰公司簽訂南港區南港段三小段27

4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都更

契約），聲請人、相對人蔡育慧、訴外人蔡衡均、蔡如慧嗣

於107年3月18日簽訂同意書。系爭都更契約新建房屋已經完

工，聲請人蔡鑑漢、蔡明峯、蔡衡均、蔡如慧及相對人蔡育

慧均同意依系爭都更契約分配之房屋、土地持份及車位等，

以總價新臺幣2700萬元賣給聲請人蔡明峯，惟相對人蔡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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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藉故拖延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相對人國泰公司亦否認

聲請人之權利。現聲請人業已起訴終止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

借名登記關係，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

任契約之規定，請求相對人蔡育慧應將系爭土地辦理信託內

容變更登記、相對人國泰公司應依系爭都更契約第4條，將

應分配予相對人蔡育慧之房屋、車位、土地及找補金額，及

依第6條應給付之房屋租金補貼，依各1/5之比例分配給付予

聲請人，為此，請准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許可為

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

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

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

項、第6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前揭法條於106年6月14日

修正之立法理由為：「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

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

阻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

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

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

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是以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

繫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

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

登記者為限。倘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債之關係

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而借名登記財產於借名關係存續

中，乃登記為出名人之名義，在該財產回復登記為借名人名

義以前，借名人尚無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可資行使（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提起本件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本院

114年度訴字第3256號），以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

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及系爭都更契約作為請求權基礎，即

係基於債權關係所生，與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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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符。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

記，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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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訴聲字第10號
聲  請  人  蔡鑑漢  


            蔡明峯  
共      同
代  理  人  李志聖律師
相  對  人  蔡育慧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256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原應由聲請人、相對人蔡育慧、訴外人蔡衡均、蔡如慧共同繼承，為便利辦理與相對人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之都市更新，而借名登記於相對人蔡育慧名下，由相對人蔡育慧於民國105年7月14日與被告國泰公司簽訂南港區南港段三小段274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都更契約），聲請人、相對人蔡育慧、訴外人蔡衡均、蔡如慧嗣於107年3月18日簽訂同意書。系爭都更契約新建房屋已經完工，聲請人蔡鑑漢、蔡明峯、蔡衡均、蔡如慧及相對人蔡育慧均同意依系爭都更契約分配之房屋、土地持份及車位等，以總價新臺幣2700萬元賣給聲請人蔡明峯，惟相對人蔡育慧一再藉故拖延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相對人國泰公司亦否認聲請人之權利。現聲請人業已起訴終止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請求相對人蔡育慧應將系爭土地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相對人國泰公司應依系爭都更契約第4條，將應分配予相對人蔡育慧之房屋、車位、土地及找補金額，及依第6條應給付之房屋租金補貼，依各1/5之比例分配給付予聲請人，為此，請准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前揭法條於106年6月14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為：「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是以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倘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債之關係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而借名登記財產於借名關係存續中，乃登記為出名人之名義，在該財產回復登記為借名人名義以前，借名人尚無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可資行使（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提起本件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256號），以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及系爭都更契約作為請求權基礎，即係基於債權關係所生，與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之要件不符。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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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張清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4年度

訴字第3256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原應由聲請人、相對人蔡

    育慧、訴外人蔡衡均、蔡如慧共同繼承，為便利辦理與相對

    人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之都市更新，而

    借名登記於相對人蔡育慧名下，由相對人蔡育慧於民國105

    年7月14日與被告國泰公司簽訂南港區南港段三小段274地號

    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都更契約）

    ，聲請人、相對人蔡育慧、訴外人蔡衡均、蔡如慧嗣於107

    年3月18日簽訂同意書。系爭都更契約新建房屋已經完工，

    聲請人蔡鑑漢、蔡明峯、蔡衡均、蔡如慧及相對人蔡育慧均

    同意依系爭都更契約分配之房屋、土地持份及車位等，以總

    價新臺幣2700萬元賣給聲請人蔡明峯，惟相對人蔡育慧一再

    藉故拖延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相對人國泰公司亦否認聲請

    人之權利。現聲請人業已起訴終止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

    登記關係，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

    約之規定，請求相對人蔡育慧應將系爭土地辦理信託內容變

    更登記、相對人國泰公司應依系爭都更契約第4條，將應分

    配予相對人蔡育慧之房屋、車位、土地及找補金額，及依第

    6條應給付之房屋租金補貼，依各1/5之比例分配給付予聲請

    人，為此，請准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許可為訴訟

    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

    、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

    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前揭法條於106年6月14日修正之立

    法理由為：「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

    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其因信

    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不

    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原

    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告

    及第三人之權益」，是以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

    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

    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

    。倘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債之關係者，自不得

    為上開聲請。而借名登記財產於借名關係存續中，乃登記為

    出名人之名義，在該財產回復登記為借名人名義以前，借名

    人尚無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可資行使（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

    字第21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提起本件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本院

    114年度訴字第3256號），以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

    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及系爭都更契約作為請求權基礎，即

    係基於債權關係所生，與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之要

    件不符。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訴聲字第10號

聲  請  人  蔡鑑漢  



            蔡明峯  

共      同

代  理  人  李志聖律師

相  對  人  蔡育慧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櫆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256號），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下稱系爭土地），原應由聲請人、相對人蔡育慧、訴外人蔡衡均、蔡如慧共同繼承，為便利辦理與相對人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之都市更新，而借名登記於相對人蔡育慧名下，由相對人蔡育慧於民國105年7月14日與被告國泰公司簽訂南港區南港段三小段274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合作開發契約書（下稱系爭都更契約），聲請人、相對人蔡育慧、訴外人蔡衡均、蔡如慧嗣於107年3月18日簽訂同意書。系爭都更契約新建房屋已經完工，聲請人蔡鑑漢、蔡明峯、蔡衡均、蔡如慧及相對人蔡育慧均同意依系爭都更契約分配之房屋、土地持份及車位等，以總價新臺幣2700萬元賣給聲請人蔡明峯，惟相對人蔡育慧一再藉故拖延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相對人國泰公司亦否認聲請人之權利。現聲請人業已起訴終止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爰依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請求相對人蔡育慧應將系爭土地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相對人國泰公司應依系爭都更契約第4條，將應分配予相對人蔡育慧之房屋、車位、土地及找補金額，及依第6條應給付之房屋租金補貼，依各1/5之比例分配給付予聲請人，為此，請准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前揭法條於106年6月14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為：「現行條文第5項規定旨在藉由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第三人知悉訟爭情事，俾阻其因信賴登記而善意取得，及避免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其所定得聲請發給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係指原告；其訴訟標的宜限於基於物權關係者，以免過度影響被告及第三人之權益」，是以得聲請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者，限於原告起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限。倘原告之訴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債之關係者，自不得為上開聲請。而借名登記財產於借名關係存續中，乃登記為出名人之名義，在該財產回復登記為借名人名義以前，借名人尚無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可資行使（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聲請人提起本件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訴訟（本院114年度訴字第3256號），以借名登記法律關係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及系爭都更契約作為請求權基礎，即係基於債權關係所生，與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之要件不符。從而，聲請人聲請本件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2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